
服務項目：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 

 

承辦科：老人及身障福利科(社會處 2樓) 

 

聯絡人：許先生  聯絡電話 03-9328822 分機 217 

 

業務簡介： 

 

溪南區(羅東鎮.冬山鄉.五結鄉.三星鄉.蘇澳鎮) 

 

委託單位：穩將小客車有限公司 

預約專線：(03)9600600 

服務對象： 

1.設籍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之輪椅使用者為優先。 

2.設籍本縣，因意外傷病經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開具診斷證明書，需使用輪椅者。 

3.未設籍本縣，但符合前二款規定之輪椅使用者。 

4.不符合前開三款規定，但經本府評量需使用本服務之輪椅使用者。 

5.前項各款，得有一人隨行陪伴，其乘車免費。 

  

 

 

 

 

 

 

 

 

 

 

 

 

 

 

 

 

 

 

 

 

 

 

 



宜蘭縣復康巴士服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31日府秘法字第 1000047704-B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8日府秘法字第 1010088097-B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第 6條及增訂第 6條之一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2日府秘法字第 1030038111-B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及第 4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18日府秘法字第 1050081365-B號令修正發布第 4、6、10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16日府秘法字第 1050135299-B號令修正發布第 3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16日府秘法字第 1070060939B號令修正發布第 6條條文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保障行動不便者之權益，提供復康巴士接送服務（以下

簡稱本服務），並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服務區域包括本縣、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四個縣市，接送起、訖之地點限於本縣轄

內。但經本府專案核定者除外。 

第三條 本服務之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至夜間十時止，得視服務需求調整營運時間。 

第四條 本辦法服務對象及優先順序，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設籍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明之輪椅使用者為優先。 

二、設籍本縣，因意外傷病經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開具診斷證明書，需使用輪椅者。 

三、未設籍本縣，但符合前二款規定之輪椅使用者。 

四、不符合前開三款規定，但經本府評量需使用本服務之輪椅使用者。 

前項各款，得有一人隨行陪伴，其乘車免費。 

第五條 預約訂車應於服務時間內以電話預約，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縣內行駛：乘車人應於乘車之日前一個工作天先行預約。 

二、縣外行駛：申請跨縣市行駛者，應於乘車之日前二個工作天預約，逾時預約視同臨時乘車方式

辦理。 

三、臨時乘車：臨時有乘車之需要時，應於當日向服務提供單位洽訂。但遇車輛調度困難，且無法

安排共乘時，不予提供。 

服務提供單位為達到資源共享目的，得安排共乘以提升服務效能。 

第六條 乘車基本費用以一點五公里以內起算計價新臺幣（以下同）一百二十元，超過一點五公里每

三百公尺計收五元，延滯計時車上計費錶每二分鐘計收五元，其收費基準如下： 

 

一、一般地區之一般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六十計收，中低收入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四十計收，低收

入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二十計收，折扣後元以下小數點不計。 

 

二、大同鄉、南澳鄉及距羅東聖母醫院十九公里以上蘇澳鎮、頭城鎮之一般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三

十計收，中低收入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二十計收，低收入戶按錶列金額百分之十計收，折扣後元以

下小數點不計。 

 

三、隨行陪伴者以二人為限，一人免費，第二人依前款計收。 

 

四、共乘車資以折扣後金額百分之六十收費。 

 

五、特殊個案或專案，經本府核定後，其收費金額另行計算。 



 

前項第四款所稱共乘係指乘車地點相同或目的地相同而於行駛途中上車之人。 

第六條之一 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參與例假日之社會活動，以家庭或團體方式預約租車，租賃

費用(含駕駛人員)如下： 

一、縣內活動：每輛每日以新臺幣三千八百元計。 

二、縣外活動：以北部為主，惟不得超過新竹縣，每輛每日以新臺幣四千三百元計。 

第七條 本服務乘車規則如下： 

一、乘車人需於用車時間前至乘車地點等候。 

二、車輛抵達預訂乘車地點，於預約乘車時間十分鐘後，乘車人仍未抵達約定地點，則視同放棄當

日服務。 

三、乘車人於接受本服務時應出示身分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低收（中低收）入戶證明、失

能評估證明（或核定函）、醫生診斷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正本，無證件或證件不符者，服務提供單

位得拒絕提供服務。 

第八條 預約後更改或取消原乘車時間、地點者，應於乘車日前告知服務提供單位，如未告知視同取

消。 

第九條 為維護乘車人之權益，預約訂車如有服務人員態度不佳、服務電話無人接聽、車輛遲到、無

故未到或其他情形者，得向本府提出申訴。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於必要範圍內，作適當調整或取消其服務： 

一、為維護行車安全或保護其他乘客安全。 

二、服務對象有重大違規或違規紀錄達一定標準者。 

三、無法配合本服務之共乘模式或行駛路線者。 

四、其他經本府認定之情形。 

前項調整或取消服務，本府應於乘車前一個工作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以電話或其他適當方式通

知。但情形特殊無法於上開期限完成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之書表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